
 

臺大醫院 

外校新制醫學系短期實習醫學生(六年級)實習申請說明 

113.01.訂定 

一、 申請時點與辦法： 
1. 由各校醫學院醫學系聯絡窗口於 113/3/11前將「①志願選填表」、「②實習申請名單」電
子檔 e-mail 寄至本院教學部葉怡良小姐(103938@ntuh.gov.tw)提出申請。前述文件格式詳附
件。 

2. 實習名額與排程： 
(1) 每名學生至本院實習 1 個「科別-梯次」為限。 
(2) 請每名學生先選 2 個志願「科別-梯次」於「①志願選填表」，將依學生之志願序提

供各訓練科別審核是否接受實習(志願 1 科別若未接受實習，將詢問志願 2 科別)。 
(3) 由各校醫學系推薦學生，每梯次期程及名額詳如附件。 

二、 實習科別選配公告： 
1. 選配結果最快於 4/1 公告。 

2. 經雙方聯繫確定 113 學年度實習名單及實習排程後，請校方將前述文件「①志願選填表」
及「②實習申請名單(另補齊基本資料)」於 113/05/01 前以正式函文至本院進行申請程序。
本院以正式公文函復同意學生實習，方屬程序完備。未經本院函復同意來院實習，學生
不得逕自至本院實習。 

3. 本院接受外校實習學員每梯次之容額如下： 

科部 小兒部 
精神 
醫學部 

泌尿部 骨科部 眼科部 耳鼻喉部 
腫瘤 

醫學部 

急診 

醫學部 

環境及職 

業醫學部 

老年 

醫學部 

每梯次 
容額 2 2 1 1 1 1 1 1 1 1 

4. 欲申請骨科部者請另需檢附表現優異資料提供科部參考。 

5. 小兒部完整課程時程為 8 週，其餘科別時程以三週為原則。腫瘤醫學部及小兒部課程，
若有週數調整需求可另來信確認，惟起訓日不動，僅調整結訓日期。 

三、 合約簽訂： 
本院函復同意學生實習公文，會一併檢附已用印制式合約(1 式 2 份)至委訓學校，請各校將
合約用印後於學生到院實習前，函送一份回本院。合約書為本院與委訓學校各執一份。  

四、 實習費用： 
每人每週 500 元  (3 週為 1,500元，4 週為 2,000元)。請於學生實習前，由學校代為統一繳納，
以即期支票(受款人：台大醫院作業基金 401 專戶)或轉帳匯款，轉帳戶名：台大醫院作業基
金 401 專戶，銀行：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台大分行，帳號：1346713100100，請於轉帳後檢附
匯款證明來函告知(請附匯款帳號及匯款收據影本)，統一編號：03753600。 

五、 學生意外傷害保險： 
請委訓學校為學生投保(傷害保險最低保額 100 萬元，且保費不得由學生負擔)，至遲應於學
生至本院報到時提供保險證明文件(範例可於本院教學部網站下載)，方予受理實習報到。 

六、 本院實習聯絡、報到事宜諮詢：臺大醫院教學部葉怡良管理師 (東址新院區研究大樓 3 樓，
02-23123456 轉 263687)，E-mail：103938@ntuh.gov.tw  

七、 本院空間有限，無提供短期住宿及腳踏車租借，學員需自理住宿及交通工具，敬請見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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